
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申請系統
操作說明

新案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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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備文件:

1.填具申請單。
2.檢附IRB證明文件，包含研究計劃書。
3.資科中心特定檔案(如身心障礙資料)，應檢附檔案提供單位同意函。
4.有攜入資料，應檢附資料所有權單位同意函。
5.攜入人體生物資料庫資料者，應檢附EGC證明文件、契約書及受試者同意書與資訊運用計畫書。

注意事項：
1.申請及使用資料相關規定，請詳閱本部「衛生福利資料應用管理要點」及「衛生福利資料使用作業須知」。

2.使用本中心資料發表論文，應載明資料來源為「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」或「Health and Welfare Data 
Science Center(簡稱HWDC)」。

新案申請操作說明



新案申請
操作圖示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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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輸入申請系統網址：
https://www.apre.mohw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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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案件申請&結果攜出

案 件 申 請 & 結 果 攜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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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申請者已註冊之帳號、密碼後，點選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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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後請點選頁面上方『案件申請』

16



17

申請新案點選「新案申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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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申請者資訊

1.限本國人申請
2.目前申請案僅接受政府機關、學校
、醫療機構、研究機構或非營利學
(協)會等單位申請。

一、申請者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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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選「碩博士論文」：
請以學生為申請者，並需檢附在學證明。

勾選「研究計畫」：
補助單位及計畫名稱需與 IRB 文件一致。

依研究目的及用途
擇一勾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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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處理資料人員須為本國人，並與申請者為同單位。

不同單位時，應提出證明該人員確實有參與該項研究計畫。

可點選新增人員，以六人為上限。

二、實際處理資料人員清冊



21

研究計畫摘要等請確實填寫。

「統計資料庫預定使用範圍及方法」
需完整填列本次所申請之資料檔名稱及簡述使用目的。

三、研究計畫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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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本案申請者與計畫主持人非同一人，須完整填列主持人之相關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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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請使用資料檔清單

公務案件僅申請攜入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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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取欲申請之資料檔，並展開填寫所需年份及欄位。

勾選表：
部分檔案有串檔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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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人口：
依「衛生福利統計資料整合應用服務收費標準」收費。

申請之資料檔數量達 12個(含)以上，每一欄位以 200元計；
特定年度資料檔，每年以2000 元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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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「費用資訊」查看試算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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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資料檔須提供單位授權使用之公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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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所需勾選申請資料之提供格式

五、所需檔案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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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攜入資料，
可點選新增攜入資料資訊，並完整填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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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選加密日期欄位
可填列「資料欄位需求之緣由或目的」以獲得完整日期。

可點選「新增非公開之隱藏欄位」
填寫未列出之隱藏欄位，
請參照網頁重大公告事項之
「提供申請之日期欄位修訂公告」。

特殊需求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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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列表之資料檔請自行填列，
並檢附檔案提供單位授權使用之公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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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攜入資料之生日欄位需保留完整日期，
請詳述需求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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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計畫為碩博士論文需繳交
「在學證明」及「論文摘要」。

Health-01、02、03如申請欄
位數過半需檢附「過半說明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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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資料填寫完整後送出，
即完成申請。

再次確認是否符合「檢核項目」所述。

新申請案重點檢核表


